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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視民眾感受、提升施政效能是政府部門「精益求精、永無止境」的工作。為積極回應社會大

眾對政府服務效能之期待，行政院前於 99 年 7 月函頒「整合服務效能躍升方案」，截至 100

年底，已有多項為民服務亮點措施，例如申請地籍謄本免填書表簽名即可辦理、申報個人綜

合所得稅提供主動試算服務等。另為實現黃金十年「廉能政府」願景之施政主軸「效能躍升

」策略，行政院並於 101 年推動「整合服務效能躍升 101 年續階方案」，在既有的推動架構

上，增加「減少申辦案件核章數」措施，以持續落實政府行政改革，近期推行的服務措施包

括新生嬰兒辦理出生登記即可加入健保、手機 110 報案 App 定位軟體服務等。 

二、此外，行政院並持續推動電子化政府計畫，提供全程優質、友善的網路服務，以對內提升運作

效率、對外增進為民服務品質、並兼顧社會關懷與公平參與等三面向為工作核心。展望未來

，行政院將加強掌握民意脈動，不斷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及服務水準，以打造專業、便民、高

效率的施政形象，讓民眾確實感受政府施政的成效。 

（一三七）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勞退基金連年虧損金額卻由勞工個

人帳戶逕行扣款，造成勞工恐慌」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5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14） 

趙委員天麟就「勞退基金連年虧損金額卻由勞工個人帳戶逕行扣款，造成勞工恐慌」所提質

詢，經交據本院勞工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3 條規定，勞工領取退休金時有「保證收益機制」，係指勞工個人專戶

開始提繳退休金之日起至依法領取退休金之日止期間，「歷年」提繳退休金運用之總收益數

如低於 2 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總收益數，不足保證收益之差額始由國庫補足，而非勞工退

休金於當年度計算運用收益遇有低於保證收益時，即由國庫予以補貼差額。 

二、100 年全球經濟籠罩在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不斷擴大之陰霾，加上日本大地震引爆核災、中東

北非產油國政局動盪、美國債務上限調高所衍生信用評等調降等利空因素衝擊下，致全球經

濟復甦趨緩，歐元區更出現萎縮。全球各經濟預測機構不斷向下修正 100 及 101 兩年之經濟

預測，投資人信心下降，金融市場震盪走跌。100 年度 MSCI 世界指數下跌-7.35%、新興市場

跌幅-19.49%及台股跌幅-21.18%。受到國際市況不佳影響，勞工退休基金操作績效亦受波及，

整體基金評價後收益數為負 454.98 億元，收益率為-3.76%，仍優於市場表現。本會勞保局依

法辦理 100 年度新制勞退收益分配雖為負數，該負數只是呈現當年度基金運用收益結果，並

無實際從帳戶扣款情事，勞工請領退休金時，退休金本金不會減少，並且還有二年定存保證

收益的保障，退休金權益不會受影響。 

三、截至 101 年底勞工退休基金規模（含新、舊制）為 1 兆 4,641.71 億元，整體收益數為 659.06

億元，收益率 4.80%。另以長期觀之，勞工退休基金自 97 年起展開多元運用，5 年來（97 年

～101 年）經彌平金融風暴虧損及 100 年股災受創後，新、舊制基金淨獲利達 908.20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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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盈正案」係本會所屬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主動發現後通報金管會協查並啟動實地查核機

制。金管會自 99 年 10 月啟動調查，迄 101 年 6 月 28 日做出裁處書，載明「安泰投信經理人

謝青良以職務上所獲知之資訊，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所管理委託資產持有相同之有價證券，

且未向所屬公司申報，違反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投資業務管理

辦法第 19 條第 1 款、第 19 條之 1 規定」。並以安泰投信對謝員違規行為未善盡督導之責，

核有監督管理不周，處以警告，並命令解除謝青良職務。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旋函請安泰投

信就勞退基金投資盈正案所生損害負起損害賠償之責，並收回帳戶，且決定未來 5 年安泰投

信不得參與全權委託公開甄選。經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積極追償，要求安泰投信應賠償所有

帳戶損失，該公司業於 101 年 11 月 27 日將損害賠償金額新台幣 8,117 萬元全數匯入基金帳戶

。 

五、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自成立以來，積極推動資訊揭露，率先於每月委員會議結束後，於網站公

布基金規模與收益、資產配置、國內外委託經營績效、投資股票類別比例、社會責任投資比

重等；並主動揭露每半年前十大持股及債券、已處分出清之自營股票；每年並公布整體夏普

指標、前一年度之前十大持股與債券個別盈虧金額及投資報酬率等資訊。依 101 年 12 月 14

日 大院三讀通過 10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有關資訊揭露之決議，勞退基金監

理會業自 101 年 12 月 27 日起依 大院朝野協商所訂，揭露公開資訊。另，金管會業與政府

基金於 101 年 11 月 2 日召開「研議加強投信業者辦理政府基金委外代操案件相關事宜會議 

」，達成 5 點共識，其中「健全政府基金委外管理機制與資訊揭露方式」之相關決定，本會

亦將賡續配合推動辦理。 

六、面對未來經濟環境及金融市場高度不確定性，本會將持續提升優化資產配置及研究投資標的，

提升風險控管，致力增進基金長期穩健收益。 

（一三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自由經濟示範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637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7-1132） 

黃委員就自由經濟示範區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經建會查復如下： 

一、本會自由經濟示範區之規劃，係秉持自由經濟的觀點，以達成「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提升

國家競爭力」與「釋放企業活力」等三大目標。有鑒於此，示範區內將放寬國內市場投資限

制，配合土地、勞力與租稅的法規調適，以創新製造、高階服務與農產加值的角度，打造臺

灣成為「亞太自由經貿中心」，包括「亞太產業創新整合」、「新世代國際物流」、「國際

人才培訓」、「國際健康醫療」以及「農產品加值運銷」等中心。 

二、另有關自由經濟示範區內檢討土地取得、租稅待遇與勞動條件之法規調適鬆綁，係秉持「推動

投資與貿易自由化及國際化，便捷資金、貨物、人員及技術之暢通，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為

規劃原則，營造優質且具吸引力之投資環境，以促進產業長期結構得以加速進行良性調整。 


